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服务地点：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王寺西街162号。
2、服务场所：甲方餐厅，包括操作间、储藏间、洗涮间等。
3、服务内容：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定工作日或者法定调休工作日内工作餐餐饮服务，并负责就餐厅范围开展卫生清洁工作。工作餐包括早餐、午餐、晚餐、加班餐等；乙方负责甲方所需全部食材，保证餐食供应充足。
二、服务要求
1、甲方每餐约 300 人用餐，用餐人数根据单位情况动态变化。
2、供餐时间：早餐时间：8:00--8:50；午餐时间：12:00--13:00；晚餐时间：18:00--18:30。
3、乙方应于每天下午16:00前安排第二天所需食材购、配送、验收等事项，甲方有权不定期对食材进行检查，对不合格食材作出退换要求。
4、乙方应委派不少于 8 人为甲方提供服务，并保证服务质量符合甲方要求。
5、乙方应于每周五前，将下一周餐食菜谱报给甲方，由甲方审核并提出调整意见，乙方应全力配合。菜品种类每餐应经常轮换，一周内做到不重复。
6、乙方指派一名工作人员使用刷卡机配合就餐人员刷卡后就餐，不得向未持卡人员提供餐食。乙方负责收集刷卡信息并核算刷卡费用，及时掌握就餐人员人数变化情况，以便合理制作餐食。
7、乙方须于每日上午12点前将代为采购的蔬果、粮油、副食、调料等食材运送至甲方餐厅。乙方配送食材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甲方要求的，乙方应无条件调换或补充提供，配送时间不因此顺延。因调换或补充配送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食材配送商品质量：按照国家相关产品食品安全质量标准进行配送。
8、乙方负责购置食材并称重并验收蔬果、粮油、副食、调料等食材的数量及质量。合同期限内，乙方发生三次配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出现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等行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整改，如因乙方仍不能达到甲方的要求或出现三次前述情况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扣除乙方出现质量问题当月食材费用的 50% 。乙方每次购置食材应随货送上一式两份送货清单（含电子版），作为与甲方结算凭证。
9、每餐的餐食应按食品安全相关规定进行留样，留样不得少于125克，留样时间不少于 48 小时。
10、乙方应积极履行《反食品浪费法》相关规定，积极配合甲方创建“节约型机关”的各项工作要求，树立节约意识。
11、乙方应按照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和设备操作规范来制作餐食，因制作流程不合规造成的食品健康损害或因设备操作不当造设备损坏、人身伤害等不良后果应承担全部责任。因食材保存不当、变质、污染等原因造成甲方就餐人员健康损害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12、乙方负责餐厅内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水电燃气安全等管理责任。在合同履行期内，应独立承担甲方或行业监管部门对餐厅所要求的卫生、环保、安全、消防等管理责任和达标要求，有义务配合甲方及行业监管单位对甲方餐厅内的食品卫生、场所安全、人员健康状况等进行的相关检查并提供相关资料。因乙方原因导致的问题，乙方应当立即整改直至符合相关规定和标准要求，并承担相关部门的处罚、罚款等。
13、乙方应保证雇佣人员中不存在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影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因此造成甲方工作人员感染疾病或发生其他安全责任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4、乙方有义务对本公司工作人员进行食品安全、人身安全教育、培训，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提供服务过程中，非甲方原因造成的人身伤害及损失，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15、乙方应遵守甲方关于食堂的管理要求，乙方及乙方雇佣人员按照合同约定为甲方制作的餐食，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食用、外带、对外销售等，一经甲方发现由乙方按照实际损失价值的两倍向甲方赔偿。
三、付款方式
乙方按月向甲方提供正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按月向乙方结算费用。
